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就「研究與立法會修訂附屬法例的權力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

會報告」議案總結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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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三月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研

究與立法會修訂附屬法例的權力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議案的總結發言全

文：  

 

  主席，我首先要補充的是，除了要多謝吳靄儀議員，亦要多謝立法會秘書處

和法律顧問，在制定這報告前做了大量的研究和工作，正如吳靄儀議員所說，報

告觸及非常重要的法律考慮，亦正如我剛才所說，報告有助立法會和行政當局達

成共識。（其中）一個例子是報告內建議５．３段 A 項，這是大家均有共識的，

就是指自一九九九年十月開始，如果根據主體法例制定的文書的性質令人有疑

問，當局會在主體法例加上一項明訂條文，宣告或澄清該份文書的性質，決定它

是否附屬法例。如果立法會採納當局的意見，這項明訂的條文經制定成為法例

後，可視作表述了有關文書性質的立法用意。就這一項來說，當局和小組委員會

都認為是好的做法，會繼續去做，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家達到共識的好例子。 

 

  就小組報告內的其他建議，我們亦知悉報告的內容，現在正仔細研究，稍後

會正式回覆。 

 

  建議中提到如果立法會和當局在詮釋條文時出現分歧，當局應第一時間將其

立場告知立法會和詳細闡述其法律理據。主席，我原則上認同這（做法），如我

們對條文的詮釋有分歧，我們會致力於切實可行的情況下，盡快將政府對有關條

文的詮釋及詳盡的法律理據告知立法會，以便雙方可以用公開和具透明度的方

式，適時地進行商議，我們是認同這原則的。 

 

  另外，吳靄儀議員和其他議員亦提到，如果（雙方）真的不能達到共識時，

應如何處理？建議提到是否要考慮以法庭的司法覆核作為解決方法。在這事情

上，我們當然（全面）知悉小組的報告，及大律師公會的意見。如果大家真的有

問題未能解決，我們不會排除在有需要時就適當的事宜，尋求法庭裁決。不過，

這當然是最後的補救方法，英文是 last resort。在堆填區的事情上亦有不同

意見，認為究竟採用司法覆核的方法是否最理想？剛才劉江華議員亦提到，有爭

議時由法庭解決是否最理想呢？亦有意見表示是否不應輕易對簿公堂？就堆填

區這事情，主席應記得當時政務司司長曾公開表達過，我們最後不認同尋求司法

覆核是解決事情的方法，其中一個理由是我們非常珍惜良好的行政立法關係。另

外，在堆填區的事情上，（我們）經過通盤考慮之後，決定無需徵用涉及的五公

頃（土地）作堆填區之用，所以並無必要的急切性去處理有關的法律問題。 

 



  在這問題上，我們會小心審慎考慮在（提交）法庭作裁決前有沒有其他方法。

當然，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們必須小心考慮一切相關的事情，包括司法和程

序的事宜等等。 

 

  另外，報告的建議亦有提到，如果真的要司法覆核，即假設行政當局要司法

覆核立法會的時候，誰是適當的答辯人？凡此等等都需詳細研究。我們當然會尊

重小組委員會的意見，會詳細考慮。 

 

  不過，我在這裏想就政府先前所表述的立場解釋一下。主席，我們認為發生

這情況的機會較少，但如果真的要面對這問題，究竟要由誰人答辯，要視乎有關

爭議本身的性質和相關的事宜，決定誰人是適切的答辯者。 

 

  主席，我們不是有很多涉及立法會或立法會相關人士的司法覆核，但主席你

應記得有些官司是要視乎主題和爭議點，譬如有個案涉及解除申請人議員職務的

動議辯論應否列於議程內的決定。我（在這裏）不提名字，這個案的答辯人最後

是立法會主席。另一宗個案則涉及立法會秘書監誓下的立法會誓言，當時這案件

的答辯人是立法會秘書。另外有些個案涉及立法會專責委員會是否有權傳召證人

或提交文件，當時有關案件的答辯人包括相關委員會的委員和立法會主席等等。

由於這緣故，當局認為司法覆核適當答辯人的問題要視乎有關爭議的性質和相關

事宜。如果真的需要走到那一步，我們當然會積極尋求所需的法律意見，以作出

最適當的決定，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都不希望走到這一步，即要用這方法處理事

情。我們很相信，同時以經驗來說，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爭取共識，解決問題。 

 

  主席，剛才有個別議員提過一些事情，我想簡單回應。何鍾泰議員和何秀蘭

議員提及在堆填區的事情上，他們都覺得政府漠視立法會的權力，對立法會在審

議附屬法例及各方面的權力有不當的限制，我想在此作一些回應。主席，根據《基

本法》，立法會當然有立法權。《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款訂明，立法會的職

權是根據《基本法》制定、修改和廢除法律，而該項權力的行使必須根據《基本

法》的規定和依照法定程序，這是第七十三條的條文。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

公職人員、專業團體或其他團體在制定一項附屬法例時（即這些團體已獲授權制

定附屬法例），當然受立法會制定的主體法例的條文規管。剛才有議員提及修訂

附屬法例的權力問題，《釋義及通則條例》第３４條是比較重要的考慮，該條條

例訂明立法會修訂附屬法例的權限，當中要「符合訂立該附屬法例的權力」的用

詞，亦明文訂出對立法會修訂附屬法例的廣泛權力所作出的規範。其目的是要確

保任何政府的分支，包括立法機關，都不能夠以不符合主體法例的方式行使訂立

附屬法例的權力。 

 

  主席，就這方面而言，其實沒有大的爭議。在堆填區這事情上，主要的爭辯



不是關於大的框架性的問題，而關鍵是在於對郊野公園主體法例內有關條文的釋

義，就大的憲制框架（而言）我們原則上有共識，不過就個別條例而言，主體法

例對有關的權限，即行使訂定附屬法例者的權限，而相應立法會在審議這法例時

要符合這權限時，如何演譯這規範便是問題所在。詳細法律理據在報告內也有一

定的臚列。不過我想澄清，由上一次衍生出來的問題，並不是在憲制上有大的爭

議，只不過是就個別條文的詮釋有分歧而已。 

 

  主席，剛才何秀蘭議員認為政府有濫用附屬法例的情況，我想指出，在制定

法例時，哪些應納入主體法例，哪些是附屬法例，是在立法會制定主體法例時考

慮和決定的，就這方面而言，報告已很詳盡地臚列了一些原則，在這方面也有相

當大的共識。大家都認同有需要訂定附屬法例，要考慮的包括要有效率，節省立

法會的時間，以及規則本身的複雜和富技術性，有些需要不斷更新，有些需要緊

急處理，這跟其他普通法國家的做法一樣。在英國方面，附屬法例甚至更多。如

何決定是主體法例還是附屬法例的基本因素已在報告內臚列。 

 

  主席，經過這報告之後，立法會和當局對一些根本的原則有相當共識，所以

我想指出，這報告有相當價值，使我們就許多基本的原則，更加鞏固大家的共識，

亦將一些我們認為要處理的問題聚焦。主席，個別議員就這報告以外提出的問

題，並不涉及附屬法例或這報告的問題，恕我不能逐一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２０１２年３月１日（星期四） 

 


